
2017 年济源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预算公开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组织

起草全市综合性安全生产地方性规章草案和政策，拟订全市安

全生产政策、规划及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规章草案、标准和

规程并组织实施。承担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依法

行使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和各集

聚区、各镇、街道办事处的安全生产工作；承担全市煤矿、非

煤矿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

管理责任；研究提出全市煤炭工业发展政策和建议；承担全市

工矿商贸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责任，负责职业卫生安全

许可工作；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组织、

指导全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安全文化建设工作，负责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人员安全培训、考核工作；承办市政府及市政府安

全生产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济源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机关内设 10 个职能科（室）和 4

个归口预算管理事业单位，分别是济源市安全生产综合执法支队，济

源市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济源市煤炭安全培训中心，济源市矿山救援

中心。

（三）人员构成情况

济源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机关及归口预算管理单位人员



共有编制 63 人，其中：行政编制 32 人，事业编制 31 人；在职

职工 58，离退休人员 5人。

（四）工作任务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

治违”专项行动的决策部署，以创建安全保障型城市为主线，以

“一三五”工作机制为抓手，按照“问题引导整治，整治解决问

题”的方式，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和治理纠正

生产经营单位违章行为，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从根本上

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顺

利实施。

二、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增减变化情况分析

2017 年收入预算 1577.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1541.7 万元;

缴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30 万元，一般转移支付和上级

追加专项 5.8 万元。2016 年收入预算 1389.4 万元，增加原因：

一是人员增加，二是 2016 年普调工资。

（二）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6.9 万元，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无预算费用，公务接待费 1.9 万元，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 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 0万元；

2、公务接待费用预算 1.9 万元，较 2016 年预算减少 2万元，

原因是列入预算管理的四个二级机构不设公务接待费用。局机关



公务接待费用主要是用于接待上级打非治违及隐患排查专项检

查以及各类生产安全专项检查；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 5万元，较 2016 年预算

减少 1万元，主要是用于下基层、下企业开展打非治违及隐患排

查专项检查以及各类生产安全专项检查。

（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7 年行政经费预算安排 708.6 万元，主要保障机关人员工

资发放、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

（四）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17 年我单位暂时没有政府采购项目

（五）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财政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划（2012-2015 年）》(财

预〔2012〕396 号)和《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市县财政支出管理

绩效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豫财预〔2013〕181 号)要求，按照

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的原则，我局依照年初国家、省、市工作安排

和要求，结合市财政收入支出预算，合理安排各项工作经费并根

据工作进度进行支付，以此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2016 年度，我局项目支出 752.1 万元，其中矿山救援工作经费

157 万元，安全生产岗位津贴 23.4 万元，太行煤矿二号井关闭遗留问

题所需经费 208 万元，职业技能鉴定费 30 万元，安全生产监管人员

保险 6.5 万元，安全生产办案费 70 万元，打击治违和隐患排查治理

费用 239.2 万元，不可预见费 18 万元。项目开始于 2016 年元月，到



2016 年 12 月截止，其中财政拨款 514.1 万元，收费安排 30 万元，国

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208 万元。

2017 年度，我局项目支出预算 863.1 万元，其中矿山救援工作

经费 393 万元，安全生产岗位津贴 22.7 万元，安全生产监管人员保

险 0.6 万元，打击治违和隐患排查治理费用 264.8 万元，职业技能鉴

定费 30 万元，安全生产办案费 132 万元，不可预见费 20 万元。项目

开始于 2017 年元月，到 2017 年 12 月截止，项目资金主要开展工作：

组织并参加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对查出的事故隐患，采取措施及时

改善；组织参与各类事故的调查，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查处，

并对造成事故的责任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我局严格资金管理，按时间、按进度支付各项资金，保证预算资金安

全高效的用于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是指部门取得的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

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即事业单位以前各

年度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



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所必需的开支，其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是指纳入巿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财

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

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

宾接待）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

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四、预算表格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见附表）


